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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603） 

 

公 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 條而作出。  

 

中油燃氣集團有限公司（「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集團」）董事

（「董事」）局（「董事局」）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一日，公司與

山東省魚台縣人民政府（「魚台縣政府」）簽訂關於在山東省魚台縣投資焦爐

煤氣製液化天然氣項目的框架協議（「框架協議」），據此，魚台縣政府承諾

將現已核准立項的上海寶鋼（魚台）煤製氣項目（「煤製氣項目」）交予中油

燃氣集團（亞洲）有限公司（「中油燃氣亞洲」）（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投

資建設。  

 

根據框架協議的條款，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一日，中油燃氣亞洲亦與魚台縣政

府所屬的獨立法人公司魚台縣鑫達經濟開發投資有限公司（「鑫達」）簽訂資

產收購協議（「資產收購協議」），據此，鑫達同意出售而中油燃氣亞洲同意

以人民幣 113,900,000 元收購煤製氣項目的全部資產（「收購事項」）。框架

協議與資產收購協議為相互依存。  

 

集團主要從事天然氣投資及能源相關業務，已在全中國 11 個省份投資成立 80

多個燃氣項目，擁有 45 個城市燃氣特許經營權。  

 

透過此項目，集團可加快山東省焦爐煤氣之應用，並促進地方經濟之發展。同

時，此項目有助治理山東省魚台縣之環境，以實現魚台縣煤焦化企業清潔排

放。收購事項完成後，集團預計共投資約 10 億港元，最終投資總額以政府核准

為准。其中包括計劃建設一座焦爐煤氣製液化天然氣工廠（年加工能力為二億

立方米液化天然氣），同時，集團將利用已落實的氣源，於同區開發城市燃

氣、物流運輸、加氣站、改裝車輛 / 船舶使用液化天然氣及其他相關



 

 

- 2 - 

業務之發展機會。焦爐煤氣製液化天然氣項目的長遠戰略意義重大，對於未來轉變

集團能源來源之結構及對抗外部風險有著深遠的意義。 

 

 

承董事局命  

中油燃氣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陳婉縈  

 

 

香港，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局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分別為許鉄良先生（主席及行政總

裁）、朱遠先生、關懿君女士及張成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李雲

龍先生、史訓知先生及王廣田先生。  

 
*僅供識別 


